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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35次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7年 1月 15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陳委員正忠          林委員柏鴻        林委員鎰麟         

朱委員慶忠          陳委員文和          詹委員平喜          

李委員俊義          張委員德騫          郭委員應義 

 

請假委員：          游委員象成 

 

列席人員： 

余召集人道明        耿顧問繼文(簡課長昭榕代)                    

陳總幹事政宏        劉副總幹事台文        林組長美珠             

劉組長玉鳳       廖組長熠麟            余組長玉琳 

張主任正萍        葉組員俊麟            洪組員錦學 

 

主 持 人：陳委員文和                 記錄：宋組員寓杰 

 

壹、主席致詞（略） 

 

貳、上(229-234)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決 議：已執行完成,准予備查。 

 

參、上級來文摘要報告： 

決 議：已依規定程序辦理,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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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組室工作報告： 

1.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暨全國性公民投票，於（本）97年 1 月 12

日舉行投票，本屆立法委員選舉，由於第一次實施單一選區兩票

制以及立法委員席次減半因素，競爭非常激烈，候選人與政黨無

不卯足全力競選，本次選舉又合併辦理 2案全國性公民投票，選

前，投開票作業也因投開票所投開票作業流程的不確定性，而一

改再改，造成選務人員不少壓力，所幸每一環節之工作同仁均認

真盡責，投票日投開票過程雖有零星爭議尚稱平和順利。區域立

委由中國國民黨推薦之傅崑萁先生當選，投票率為 48.92％；平

地原住民立委本縣投票率為 46.08％；山地原住民立委本縣投票

率為 48.27％；公民投票第 3案投票率為 11.75％；公民投票第

4案投票率為 11.68％。（選舉概況如附表供參） 

2.新修正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第 6項規定：「…，前項選 

舉人名冊自投票日後第二日起十日內，選舉人得憑本人國民身分 

證向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申請查閱，查閱以選舉人所屬 

投票所選舉人名冊為限；候選人或其指派人員得查閱所屬選舉區 

選舉人名冊」，本會依規定於本（1）月 14日起至 1月 23日止於 

本會 1樓受理選舉人或候選人申請查閱作業。 

3.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於 96年 11月 8日 

公告，並訂於本（97）年 3月 22日舉行投票，本會並自 96年 

11月 16日起至 96年 12月 31日止依規定受理 3組被連署人或 

其代理人提出連署書件，受理截止本縣並無連署人提送連署書 

件。 

4.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各縣市選舉委員 

會及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選舉期間自本（97）年 1月 1日起至 3 

月 31日止，期間 1月份與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重疊，為利 

選務延續作業，本會與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原遴聘兼職工作人 

員均簽准延聘至 3月 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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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本縣投開票所應於 

1 月 26 日公告，因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剛剛辦理完畢，並無選

民反應投開票所設置不當，擬不辦理變更，逕依第 7屆立法委員

選舉設置之投開票所辦理公告。 

6.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名冊編造及投票通知單印製，本縣各

戶政事務所均於中央選舉委員會訂定之作業時間內完成工作，投

票結束當日戶政事務所留守人員回報本組無突發狀況發生任務

圓滿完成。 

7.本縣各戶政事務所各項委辦費之核銷，依本會訂定之作業時間送

憑證至本會核銷。 

8.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報發送情形：日前接獲議員來電告知，於

瑞穗鄉及秀林鄉佳民村，有極少數選舉戶未於 1月 9日前收到選

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已即時通知相關單位處理完竣。 

9.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預定 97年 2月 22日前完成選舉公報

編印；97年 3月 19日前完成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發送作業。 

10.本會於 97 年 1 月 2 日上午 9 時整，辦理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

表會錄影，參與候選人計有鍾寶珠、盧博基、副崐萁、鍾尚廷等

四人，錄製過程圓滿順利。 

11.本次選舉本縣登記之 7名候選人申請設置之競選辦事處，總計

18處，除候選人宋進財設置於台北縣之競選辦事處，另委請台

北縣選舉委員會查明，無違反選罷法第 44條規定外，餘傅崐萁

等 6名候選人原申請設置之競選辦事處，經本會實地勘查符合規

定外，另候選人楊仁福於競選活動期間增設之 11處競選辦事

處，經委請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實地勘查，亦均符合設置規

定，惟其中設於新城鄉北埔村之競選辦事處因毗鄰設於北埔活動

中心之 84投票所，已告知請於 11日競選活動時間截止後，1月

12日零時前將相關競選旗幟自行拆除，以避免觸犯選罷法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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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禁止競選活動規範，並請新城分局於競選活動時間截止後及投

票日加強查察，防杜爭議；相關審查結果將提報本次會議。 

  12.候選人號次抽籤由曾召集人泰源及黃建興委員到場監察。 

  13.候選人盧博基之政見，經依其提具之佐證資料及本會監察小組三

次會議審議，政見第 3點之「，倒黃任中四十億，害他被關致死」

及第 10點之「，絕不會將五十億財產縮水僅申報二萬五千六百

六十四元」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5條第 1項第 3款刑事誹

謗罪情事，依同法第 47條第 5項規定，對未符規定部分，不予

刊登選舉公報，其餘各候選人之政見悉予審查均無違反選罷法規

定情事。 

  14.為強化監察小組委員對監察法規之認知及嫻熟相關裁處程序，於

96年 12月 25日就相關法規與實務邀集監察小組委員辦理監察

業務講習竣事。 

  15.花蓮縣政府公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2項規定得例外

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之地點，本會業另函轉候選人及各該推薦

候選人之政黨知照。 

16.競選活動期間除豐濱鄉某候選人之助選員陳文麗於自辦政見發

表會場發表助選言論，經民主進步黨人員錄音，於 11日下午 5

時向本會指控，陳員疑涉公民投票法 41條「以強暴、脅迫或其

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為公民投票案…投票」刑事罰情事，並

於投票日逕向地檢署按鈴申告外，餘無任何競選違規行為，另

11日最後一天晚上之公開競選活動應於晚上 10時結束，為避免

發生逾時違法競選情事，並先期與各競選總部溝通取得共識，均

如期結束各競選活動。 

17.因應選舉結果揭曉後，候選人可能聲請保全選舉票，已函請臺灣

花蓮地方法院於投票日及翌日派員駐守受理有關聲請證據保全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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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投票日除花蓮市及吉安鄉各有一起選民撕毀選舉票及公投票情

事外，餘尚無其他具體違規或違法行為；另當日下午民眾以電話

舉發台九線往稻香平交路口函園附近，發現平地原住民候選人楊

仁福宣傳車停靠路邊播送競選宣傳事項，經隨即聯繫監察小組委

員及吉安分局員警會同前往查證，現場已無該舉發情事。 

 

伍、討論事項： 

案 號 1：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花蓮縣選舉區「當選人名單」，提請審議。 

說    明：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43條規定辦理。 

          二、本縣第 7屆區域立法委員當選人為傅崐萁先生。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2：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期

間委員督導區分配表」草案一種，提請討論。 

說    明：一、本會委員共 11 人，督導區請重新調整，以方便巡視督

導。 

二、巡視督導要項如下： 

             （一）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選務之督導。 

             （二）選舉人名冊編造、陳列閱覽、更正統計等作業。 

             （三）各鄉鎮市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點領

選舉票作業及各投開票所佈置情形。  

（四）投票日投開票所作業情形。 

辦  法：提請討論通過後函各委員及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決  議：以抽籤方式重新分配委員督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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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3：         提案單位：第 1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督導各

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與投開票所作業計畫」草案一種，提請

討論。 

說    明：ㄧ.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鄉鎮市區選務工作人員考

核獎懲要點」辦理。 

二.為加強本會與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工作連繫配合，期

使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確實依照相關法令及作業程

序辦理選務，正確迅速完成第 12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投

開票工作，達到零缺點作業之最高工作目標。 

辦  法：提請討論通過後函轉各委員及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4：         提案單位：第 4組 

案  由：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平地原住民候選人楊仁福增設之競選

辦事處，提請追認。  

說    明：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44條規定，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不

得設於機關（構）、學校、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

定為投票所、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 

二、本次立法委員選舉平地原住民候選人楊仁福於 97年 1

月 8日申請於本縣各鄉鎮增設競選辦事處 12處，經委

請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實地勘查，除原申請設置之

主辦事處業准依規定同意設置在案外，其餘 11處均符

合設置規定（詳附競選辦事處登記冊）。三、本案礙於

選舉實需，業先行函知准依規定設置。 

三、本案礙於選舉實需，業先行函知准依規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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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會議規則」第 8 

              條及第 9條規定，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審查事項 

              經監察小組複審後，應將審查結果提報委員會。 

五、前項應提經監察小組複審程序乙節，將提請下次小組

會議予以追認。月 8 日申請於本縣各鄉鎮增設競選辦

事處 12處，經委請各責任區監察小組委員實地勘查，

除原申請設置之主辦事處業准依規定同意設置在案

外，其餘 11處均符合設置規定（詳附競選辦事處登記

冊）。 

辦  法：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陸、散  會：同日上午 12時 

 


